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、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征求对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(征求意见稿)意见的函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；国务院有关部门办公厅(室)；全国律师协会、中国消费者协会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，司法厅(局)：
   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转发(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
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)的通知》(中发[2004]21号)精神，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，维护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，经研究，我们草拟了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(征求意见稿)，现印送给你们，请研究提出意见，并于1 1月30目前将意见分别函告国家发展改革委(价格司)和司法部(律师公证司)。
    附：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(征求意见稿)

   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联系电话：68501725  传真：68502156

司法部律师公证司联系电话：6520591 6  传真：65205644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   司  法  部  办  公  厅

二○○五年十一月十九日

